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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应急管理厅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

加强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工作协调联动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应急管理局、生态环境局,各有关企业 :

为深刻吸取江苏响水
“3o21” 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教训,深

入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 《关于全面加强危险化学

品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》,切实落实广东省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

年行动实施计划要求,加强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工作协调联动,现

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适用于全省应急管理和生态环境部门对于共同监管范围内

企业,涉及有关废弃危险化学品等危险废物 (以下简称
“
危险废

物● 和环境治理设施的监督管理。

二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

企业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是企业安全生产、环境保护的

第一责任人。企业要切实履行好从危险废物产生、收集、贮存、



运输、利用、处置等环节的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职责。企业是各

类环境治理设施建设、运行、维护、拆除的责任主体,要对脱硫

脱硝、煤改气、挥发性有机物回收、污水处理、粉尘治理、RT0

焚烧炉等重点环境治理设施和项目开展安全风险辨识管控,要健

全内部污染防治设施稳定运行和管理责任制度,严格依据标准规

范建设环境治理设施,并 同步落实安全措施,确保环境治理设施

安全、稳定、有效运行。企业要落实环境应急管理和环境风险防

控措施,开展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,建设环境应急设施,配备

必要的环境应急装备和物资,排查治理环境安全隐患,制定突发

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备案、演练,加强环境应急能力保障建设。

三.建立联动协调机制

(一 )应急管理部门依法负责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监管工作

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综合工作。生态环境部门依法对危险废物

的收集、贮存、处置等进行监督管理。

(二 )各级应急管理、生态环境部门要建立危险废物和环境

治理设施监管联动机制,密切协调配合,实现部门信息及时、充

分、有效共享,合力推动企业落实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的主体责

任。

(三 )各级应急管理、生态环境部门要定期开展联合执法 ,

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安全生产环境保护联合专项执法行动,严厉打

击企业将废弃危险化学品以中间产品、副产品名义逃避监管的行

为,依法查处企业不落实安全风险评估论证、环境风险评估和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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患排查治理要求。在依法严肃处理的同时,纳入信用管理,实施

联合惩戒。

(四 )各级应急管理、生态环境部门要建立定期会商机制 ,

要各自明确一位分管领导作为协调人、一名处 (科 )室负责人作

为联系人,原则上每季度会商一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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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
